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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建设施工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与广州市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控股”、“甲方”）签订了

《粤港澳大湾区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施工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方当事人情况 

广州市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注册资本为 83,000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为关建辉，主营业务为房地产投资开发及经营。时代控股一直深耕珠

三角地区，并逐步布局长三角地区、西南地区、华中地区等高增长潜力区域。  

时代控股是时代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中国控股”，股票代码

“1233.HK”）全资附属公司。时代中国控股成立于 1999 年，为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财富 500 强，中国房地产 50 强，总资产超过 1,400 亿元人民币。时代

中国控股的业务主要覆盖住宅开发、城市更新、产业运营、商业运营、社区服务、

家具家装、未来教育等领域，现已成为中国领先的城市发展服务商。时代中国控

股目前投资的项目覆盖近 20 个经济发达城市，共拥有 200 多个处于不同开发阶

段的项目，为超过 60 万业主提供了高品质的生活居所及服务。 

公司与上述对方当事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其未发

生类似业务。 



二、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建设施工范围及内容 

（1）建设范围：甲方在“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华中地区等”发达地

区城市所投资开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智慧城市构建等基础设施、生态景观、环

境设施打造。 

（2）合作项目：①佛山创客小镇；②佛山爱车小镇等项目的基础设施、生

态景观、环境配套设施工程等建设（具体合作实施项目以甲方分配安排为准）。 

（3）施工内容：主要包括市政、生态景观、园林小品、管网、水系、智能

设施、景观照明及配套附属工程等由乙方负责施工建设。 

2、项目工程总造价：累计总工程量建安造价预估约人民币（大写）壹亿伍

仟万元（￥150,000,000.00 元）。 

3、工程建设期：根据各地区所投资开发的每个项目特征及施工条件具备情

况确定，具体工期在单项项目施工合同中明确。 

4、工程造价的计价结算依据 

（1）工程价格计算按现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编制套用最新

现行的项目所在地归属省份的相关计价配套定额及取费标准，并按有关政策性调

整文件执行相关调整； 

（2）按月结算工程量，以实际发生量共同签证确认为准； 

（3）采用跟踪审计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后的共同签证作为工程款

的支付依据，待工程审计结束后再次支付工程款时依据审计金额据实调整。 

5、付款方式：根据甲方对每个项目的形象进度节点完成要求，按工程实际

发生的工程量计量价款比例支付。具体按单项项目施工合同的付款约定执行。 

6、项目验收与交付：每个项目施工完工后，乙方提出竣工验收书面申请，

甲方应于收到该申请 30 日内组织并完成竣工验收。 



三、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是公司拓展珠三角地区业务市场的良好契机，是双方对新型城

市化建设和智慧城市在技术与资源上的一次交流互动，是双方对智慧城市建设的

信息资源的充分整合、挖掘与利用。本次合作是公司紧跟中国在“十三五”规划

脚步的行动组成部分，是公司顺应时代前进的需要，推进发展“大环保、大生态、

大健康”创想的又一机遇。本次合作也是公司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不断钻研的新

型尝试，为公司创造更广阔的产业格局打好基础。 

若该协议能够顺利实施，对公司 2020 年及未来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协议履行风险提示 

本协议已对项目的建设范围、合作项目、工程计价及验收交付等内容做出明

确约定，甲乙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将根据相关约定尽

快完成洽谈程序并签订单项施工合同。在协议条款正常履行的前提下，公司对协

议范围内的单项施工合同不再单独公告。 

如因受到相关政策法规、市场环境、技术等不确定因素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影

响，而导致本协议中部分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的情况发生，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